
附件 4

2023年度广州市白云区教育局重点
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购买民办学校学位）

一、评价项目概述

（一）项目背景资料

根据《广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广州市购买民办义务教育

学校学位服务实施意见的通知》（穗教规字〔2022〕1 号）

文件精神，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各区按照国家、省的要

求，在通过新建、扩建公办学校等方式增加义务教育公办学

位的同时，通过购买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学位服务的方式，有

效增加公办学位供给，实现民办义务教育在校生规模占比和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读义务教育公办学位占比达到上

级规定目标。

各区原则上按小学生不低于每人每年 5000 元、初中生

不低于每人每年 6000 元的标准，对在民办学校就读、未享

受公办学位、政府补贴的人籍一致学生，实施购买学位服务。

购买学位服务经费拨付前，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已按收费标准

正常收取学生学杂费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须在购买学位服

务经费拨付后，按当地区规定的期限要求将购买学位服务款

项返还学生。购买学位服务经费拨付后，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尚未收取学生学杂费的，购买学位服务经费用于直接抵减学

生应缴学杂费。

（二）项目资金分配情况

根据《广州市教育局关于下达 2023 年市对区教育转移

支付预算项目的通知》（穗教计财〔2023〕3 号）文件精神，

2023 年广州市对白云区购买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学位服务经

费（即义务教育民办学校学位补贴）全年预算数为 20744.9

万元元，执行数为 20739.6 万元，完成预算的 99.97%。该经

费主要用于增加公办学位供给。市级资金下达我区后，我局

统筹使用市区两级资金，落实对在民办学校就读、未享受公

办学位、政府补贴的人籍一致学生，按小学生每人每年 5000

元、初中生每人每年 6000 元的标准拨付经费。

（三）项目政策依据

该项目主要政策依据是《广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广州市

购买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学位服务实施意见的通知》（穗教规

字〔2022〕1 号）文件。

二、项目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设定情况

该项目主要是通过购买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学位服务的

方式，有效增加公办学位供给，实现民办义务教育在校生规

模占比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读义务教育公办学位（含

政府购买民办学校学位，下同）比例达上级要求。项目资金

支出率 99.97%，有效保障了来穗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

权益。



三、绩效评价组织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是否有效增加公办学位供给，实现民办义务教育在校生

规模占比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读义务教育公办学位

（含政府购买民办学校学位，下同）比例达上级要求，并有

效保障了来穗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权益。

（二）绩效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

1.公办学位供给比例提高；

2.数据统计。

（三）绩效评价实施过程（前期准备、组织实施、分析

评价）

该项目绩效评价的过程是：一是组织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开展相关数据报送报送；二是按照小学生每人每年 5000元、

初中生每人每年 6000 元的标准拨付经费；三是做好义务教

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含来穗人员随迁子女）入读公办学位

（含政府购买民办学校学位）数据统计；四是开展经费收支

情况专项检查。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管理绩效指标分析

该项目资金拨付规范有序、及时高效，各相关单位资金

使用依法合规。各级业务主管部门按规定对项目实施开展有

效的检查、监控、督促整改，有效投诉数量 0，实现全部支

出都能产生效益。



（二）项目结果绩效情况分析

该项目资金支出率 99.97%，实现民办义务教育在校生规

模占比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读义务教育公办学位占

比达到上级规定目标。

五、项目综合评价等级和评价结论

（一）项目综合评价得分及评价等级（分优、良、中、

差四个等级，分别对应不同的分值）

本项目自评优秀，100分。

（二）项目综合评价结论

本项目支出合理，效益良好。

六、主要经验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主要描述项目实现绩效目标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采取

的改进措施，项目实施的经验、教训和建议。

（一）政策方面建议。无

（二）项目管理方面建议。无

（三）绩效管理方面建议。无

（四）其他方面建议。无

七、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无


